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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兴安县2023年十项民生实事责任分工一览表

	序号
	民生实事内容
	牵头单位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一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	促进脱贫人口务工增收，全年务工规模达7500人以上。
	县乡村振兴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各乡镇
	12月31日前

	
	
	完成脱贫人口小额信贷8000万元以上。
	
	
	

	二
	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整治
	完成界首镇镇级垃圾中转站改造升级、严关镇镇级垃圾中转站新建及垃圾转运设施采购工作。
	县城市管理监督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界首镇、严关镇
	

	
	
	推进农村厕所革命，完成农村厕所改造1500座以上。
	县农业农村局
	各乡镇
	

	三
	夯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础
	确保粮食播种面积47.87万亩以上。
	县农业农村局
	各乡镇
	

	
	
	建设高标准农田1万亩以上。
	
	各乡镇
	

	
	
	新种油茶造林1万亩以上。
	县林业局
	各乡镇
	

	四
	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
	完成华江旅游公路（一期）项目建设，启动二期项目建设。
	县交通运输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严关镇           华江瑶族乡
	

	
	
	完成湘江三桥主体工程量的80%。
	县住房城乡建设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兴安镇、湘漓镇
	

	
	
	完成东、南绕城公路及湘江二桥项目可研报告编制、初步设计批复等前期工作。
	县交通运输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兴安镇、湘漓镇
	

	四
	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
	完成省道S501漠川至白石段项目建设，启动白石至高尚至灵田段项目建设。
	县交通运输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高尚镇、漠川乡  白石乡
	12月31日前

	
	
	完成兴安镇东界村委卷栗山、溶江镇龙源村委东田桥等一批水毁道路和桥梁的修复、重建工作。
	
	县直各有关单位
各有关乡镇
	

	五
	补齐镇村供水设施短板
	新建和改造提升界首、溶江、高尚、严关、华江5个乡镇自来水厂。
	县鑫泰城投公司
	县直各有关单位
各有关乡镇
	

	
	
	完成11个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建设。
	县水利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各有关乡镇
	

	六
	实施城区亮化美化工程
	更换中心广场周边区域的景观灯、投光灯等，并增设互动投影设施。
	县城市管理监督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	

	
	
	完成兴桂路、三台路、国道322线（严关镇政府至留园段）道路照明设施改造。
	
	
	

	七
	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
	力争完成县二中教学楼及学生宿舍楼，县三中教学综合楼及学生宿舍楼、运动场，县一小综合楼，县四小、县五小、县一幼教学综合楼，县特殊教育学校、县五幼及兴安镇中心幼儿园等17个项目。
	县教育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各个有关乡镇
	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加快推进湘漓镇初级中学扩容改造为县四中。
	
	湘漓镇
	

	八
	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
	完成县中医医院迁建（一期）工程、县疾控中心业务综合楼项目建设。
	县卫生健康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	

	
	
	启动县医院整体搬迁项目。
	
	县直各有关单位
	

	九
	提升文旅融合发展形象
	完成灵渠核心景区、水街改造提升及讲古堂、四贤祠、临源阁室内展陈，推进灵渠幻城乐园项目建设，启动南陡村业态改造提升、灵渠古桥修缮、灵渠（南渠南陡至大湾陡段）加固保护工程。
	灵渠文旅投公司
	县直各有关单位 兴安镇、严关镇
	12月31日前

	
	
	持续推进“华江九寨”项目，完成凤凰寨、潘家寨建设。
	县文广体旅局
	华江瑶族乡
	

	
	
	完成华江瑶族乡桐子坪休闲步道、溶江镇灵渠观光步道（莲塘至一甲段）建设。
	
	溶江镇         华江瑶族乡
	

	十
	促进民生保障工程建设
	加快推进上桂峡水库扩容工程项目建设。
	县水利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高尚镇、白石乡
	

	
	
	完成红色体育公园（一期）项目建设。
	县发展改革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	

	
	
	完成县文化馆项目建设。
	县文广体旅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	

	
	
	完成灵渠水厂厂区及配套管网项目建设。
	县住房城乡建设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	

	
	
	完成天然气长输管网接收门站项目建设，接通309工业园区及县城供气管道。
	县城市管理监督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各有关乡镇
	

	
	
	完成县老年福利中心（一期）项目建设。
	县民政局
	县直各有关单位
兴安镇
	

	
	
	加快推进城市公益性公墓及聚福园生态陵园、桂北净园两个经营性公墓项目建设。
	
	县直各有关单位
界首镇、崔家乡
	



